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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新人对试用期内的这些问题要搞清楚
毕业季是职场新人入职的

高峰时期。面对人生的第一份
正式工作，大多数毕业生可能
都会遇到“试用期”。那么，试用
期到底有多长？试用期工资怎
么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要
缴社保吗？搞清楚这些问题对
初入职场的毕业生很重要。

试用期是单位和个人两方
建立劳动关系时，依照法律规
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订立劳动合同的同时，在
劳动合同期限之内特别约定的
一个供当事人双方互相考察
的、合同解除条件亦无严格限
制的时期。那么试用期时长是

不是由企业说了算、完全没有
限制？答案是否定的。《劳动合
同法》对试用期有明确规定，劳
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
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
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
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
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
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
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
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另外
非全日制劳动者没有试用期。
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
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
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
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劳动合
同法》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

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
既然法律明文规定，不得

对同一员工两次约定试用期，
此时，就可能出现延长试用期
的情况。在实际中，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任何一方认为需要延长
试用期的，均可以向对方提出

意向要约，对方在接到要约后，

作出同意或拒绝，或进一步协

商期限、待遇等的意思表示，双

方均应完全自愿。但无论如何，

延长后的试用期都不得超过法

定期限。

在劳动者试用期工资的问
题上，用人单位有权自主确定
试用期人员的工资标准，但有

些用人单位采取种种方式，极

力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有

的甚至仅给生活费，以达到从

劳动者身上获取更多超额利润

的目的。试用期内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为

了体现劳动报酬中的同工同酬

原则，劳动者在试用期间的工

资标准应当与用人单位本岗位

的工资标准一致，但由于劳动

者尚处在试用期间，其工作水

平、业务能力与正式员工还会

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劳动合

同法》及实施条例规定劳动者

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同岗

位最低档工资80%的标准，同

时也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

的最低工资标准。这样既保护

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维护

了企业合法权益。

有些单位对员工说试用期
内不能给上社保，试用期过后
再一次性补缴。但实际上，法律
并没有如此规定。《劳动法》中
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社会
保险法》也规定用人单位和个
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这些
规定都没有特别注明试用期可

以不缴纳保险，而根据《劳动合

同法》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

合同期限内，试用期也属于合

同期的一个部分。因此，员工在
试用期也有权享受各项社会保
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等。

通讯员 林光明 孙贝贝

领取失业保险金，这三个条件可不能少！

万一遭遇到失业，千万别
忘记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可
是该如何领取呢？人人都可以
领取吗？

不是所有的失业
都能领到失业金

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第
十四条规定，同时具备下列条
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
保险金：1 .照规定参加失业保
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
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2 .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3 .
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
求的。“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
业”指的是下列人员：终止劳
动合同的；被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的；被用人单位开除、
除名和辞退的；根据《劳动

法》第三十二条第二、三项与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申领失业金时
需注意这些事项

根据《失业保险金申领发
放办法》规定：失业人员申领
失业保险金应填写《失业保险
金申领表》，并出示下列证明
材料：1 .本人身份证；2 .所在
单位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
合同的证明；3 .失业登记。失
业人员应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
合同之日起60日内到受理其单
位失业保险业务的经办机构申
领失业保险金。

失业金享受有期限

失业金享受期限根据累计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年限计算，
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不满5年
的，享受期限为12个月；满5
年不满10年的，享受期限为18
个月；满10年以上的，享受期
限为24个月。另外，重新就业
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
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
应当与前次失业尚未领取的失
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但
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通讯员 林新杰

王某应聘到某公司上班，
双方约定基本薪酬为3600元。
试用期过后，公司在办理正式
聘用手续时，欲为王某参保。王
某提出不想参保，要求公司每
个月直接补贴500元现金，并可
与公司签订自愿放弃参保的协
议。考虑到简单方便、且能节省
一笔费用，公司便同意了王某
的要求。后来，王某辞职时却又
想让单位为其补缴社保费。王
某主动与公司签订放弃缴纳参
保的协议有效吗？还能要求公
司补缴社保费吗？

自愿放弃社保协议无效

试用期也是合同期的组成
部分，它并不是独立于劳动关
系之外的特殊时期。因此，劳动

关系一旦确立，企业就必须履
行法定义务，参加社会保险、缴
纳社保费用是用人单位、员工
个人共同承担的强制性义务，
社会保险费是否缴纳、如何缴
纳都不是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
可以相互商量的事宜。《合同
法》明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
合同。所以，王某主动与公司签
订放弃缴纳社保费的协议无
效。为此，公司还需要为王某补
缴其在工作期间应缴未缴的社
保费，承担滞纳金等相关费用，
并接受相应的处罚。

企业不缴社保
职工辞职有经济补偿

用人单位拒绝为劳动者办

理社会保险时，劳动者可以向
人社部门投诉，造成劳动者损
失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另外根据《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
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有权解除
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需支付经
济补偿。个人辞职必须提前30
天通知用人单位，然而有一种
情况，员工辞职不但不需要提
前通知公司，而且还有权要求
获得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
法》第38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依
法足额缴纳社保的，在单位工
作每满一年可以要求单位支付
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不满一
年的满六个月的按一年计算。
以此类推，干的工龄越长，补偿
越多。

通讯员 刘佳 滕娣

大龄人员

社保关系转移有年龄限制
现在就业流动频繁，养老保险跨省、市转移的情

况也越来越多，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将养老保险转入文
登？

对此，文登区社保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解释，男不
满50周岁、女不满40周岁的，不论户籍是否属于文登，
在文登辖区内企业就业后，即可在外地缴纳的养老保
险转入文登。对女满40周岁、男满50周岁属于文登户
籍的，再次回到文登就业的，也可办理转入手续。

对女满40周岁，男满50周岁非文登户籍的，除经
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办理调动的外，
不能办理养老保险转移。但可以在文登就业后，建立
临时账户，缴纳社会保险费。离开文登后，可以将在文
登缴纳的养老保险转回原参保地或户籍所在地。

需要注意的是，跨省流动就业人员转移接续养老
保险关系时，对于符合国家规定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
费超过3年(含)的，转出地应向转入地提供人民法院、
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
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

通讯员 张玟静 吕腾

社保问答

问：在私营企业工作，企业一直没给参保，
我该怎么办呢？

答：《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为职工参加
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职工的
合法权益。既然是在单位上班，那么单位就应
该为您参保，如单位拒不参保，可以到劳动监
察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有
一种可能性是，用人单位将社保费折现发放给
职工，让职工以个人档案托管身份参加社保。
这也是不合法的，一方面是无法建立正常的劳
动关系，另一方面是档案托管缴纳社保不能参
加工伤和失业保险，损害职工个人权益。

杨英红
问：厂子经营困难，好几个月没给职工缴

社保，职工能以个人身份缴纳吗？
答：如果想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保，必须和

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办理档案托管手续才
可以。只要和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单位便应依
法为职工参保缴费。

毕圣杰
问：企业参保，因为换新单位而中断缴纳

几个月，中断部分的职工养老能补上吗？
答：在2011年7月1日之后，因个人原因中断

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不能以个人身份补缴，
只能由单位补。养老金计算的是累计缴费年
限，中断几个月对今后的待遇影响不大。

于静
问：退休金和养老金是一回事吗？
答：不是一回事。退休金和养老金最大区

别就是缴费问题。退休金由单体或企业提供，
不需要受益人缴费即可享受。而社会养老保险
费用一般由参保人员的单位代扣代缴，一部分
交给国家，一部分存入个人账户，社会养老保
险的缴费标准往往遵循统一的缴费准则。

曲海玲

试用期多长

有法律规定限制

试用期工资

待遇有下限要求

试用期内

社保必须有

员工主动与单位签订放弃参保协议后，

还能要求单位补缴社保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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